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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8年 7月 19日以现场及视频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

及电话通知等形式向所有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一鸣先生主持， 应出席监事 3

名，亲自出席监事 3名。其中田卉为通讯表决。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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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于 2018年 7月 19日召开，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

席董事 6 名（董事孙卫平因事无法参加本次董事会，委托董事李旭阳出席）。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由董事李旭阳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讨论和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7月 19日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

实施主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我们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部分募投项

目变更实施主体的议案》进行了审阅，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听取了董事会相关董事和管理层

的情况介绍后，经充分讨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基于行业发展形势、 公司未来经营发展角度考虑， 变更 “互联网综合物流服务项

目”及“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项目”实施主体，该事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影响。 该议案

遵循了公开和诚信的原则，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互联网综合物流服务项目” 及“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项目” 变更

实施主体的议案。 该事项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王千华

沈小平

陈志刚

2018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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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方嘉盛” ）于 2018 年 7

月 1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

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 “互联网综合物流服务项目”及“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项目” 实施的

主体由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光焰供应链有限

公司，本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166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453 万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94元，募集资金总额 446,818,200.00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发

行登记费等各项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41,051,685.60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05,766,

514.40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瑞

华验字[2017]48110005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专户银行、保荐机

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

称“专户” ）开立和募集资金净额存储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银行账号 银行名称 账户名称

募集资金净额

（元）

用途

互联网综合

物流服务项

目

8110301013800

234534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东方嘉盛 127,310,404.52

互联网综合物流服

务项目

补充流动资

金

3370101001010

34872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上步

支行

东方嘉盛 120,288,604.27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跨境电商供

应链管理项

目

5840000010120

100378242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东方嘉盛 81,128,702.88

跨境电商供应链管

理项目

医疗器械供

应链管理项

目

4000021029200

49867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深东支行

东方嘉盛 39,864,401.41

医疗器械供应链管

理项目

信息化建设

项目

608566622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东方嘉盛 37,174,401.32 信息化建设项目

本次变更涉及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互联网综合物流服务项目” 及“跨境电商供应链管

理项目” 。 变更的具体事项为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变更为全资

子公司深圳市光焰供应链有限公司。 除前述变更外，其他事项均无任何变更，具体变更情况如

下：

序号

本次变更涉及的项目名

称

变更前后的对

比

投资额 实施主体

1

互联网综合物流服务项

目

变更前 127,310,404.52 东方嘉盛

变更后 127,310,404.52

深圳市光焰供应链有限公

司

2

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项

目

变更前 81,128,702.88 东方嘉盛

变更后 81,128,702.88

深圳市光焰供应链有限公

司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具体原因

盐田综合保税区身处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地带，也是公司积极拓展一带一路全球供应链

协同平台的关键区域纽带。“互联网综合物流服务项目”及“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项目”作为

一带一路全球供应链协同平台的重要实施内容， 依托盐田综合保税区的区位优势及政策优

势，进一步完善公司现有的运营网络，更好地为广大客户提供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节约公司运

营成本，节约项目资金。

三、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项目实施主体， 是公司根据行业发展形势以及经营和未来长远发展的考虑，实

现股东投资最大经济效益化及利益最大化。 公司本次对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1、独立董事会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基于行业发展形势、公司未来经营发展角度考虑，变更 “互联网

综合物流服务项目”及“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项目”实施主体，该事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

质影响。 该议案遵循了公开和诚信的原则，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互联网综合物流服务项目” 及“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项目” 变更

实施主体的议案。 该事项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监事会审核情况

2018 年 7 月 19 日，公司监事会第三届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

实施主体议案》，监事会认为：

公司基于行业发展形势、公司未来经营发展角度考虑，变更“互联网综合物流服务项目”

及“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项目”实施主体。该事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影响。监事会同意

上述变更。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中 “互联网综合物流服务项目” 及“跨境

电商供应链管理项目”的实施主体之事项已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公司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基于行业发展形势和公司未来经营发展角度考虑， 变更 “互联网综合物流服务项

目”及“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项目”实施主体。 该事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影响，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机构对上述变更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7月 19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 ）作为深圳市东方嘉盛供

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嘉盛”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东方嘉盛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

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166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453 万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94元，募集资金总额 446,818,200.00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发

行登记费等各项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41,051,685.60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05,766,

514.40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瑞

华验字[2017]48110005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专户银行、保荐机

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

称“专户” ）开立和募集资金净额存储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银行账号 银行名称 账户名称

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互联网综合物流服

务项目

81103010138002

3453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东方嘉盛 12,731.04

补充流动资金

33701010010103

487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上步支行

东方嘉盛 12,028.86

跨境电商供应链管

理项目

58400000101201

0037824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东方嘉盛 8,112.87

医疗器械供应链管

理项目

40000210292004

9867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深东支行

东方嘉盛 3,986.44

信息化建设项目 60856662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东方嘉盛 3,717.44

本次变更涉及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互联网综合物流服务项目” 及“跨境电商供应链管

理项目” 。 变更的具体事项为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变更为全资

子公司深圳市光焰供应链有限公司。 除前述变更外，其他事项均无任何变更，具体变更情况如

下：

序号 本次变更涉及的项目名称 变更前后的对比

投资额

（万元）

实施主体

1 互联网综合物流服务项目

变更前 12,731.04 东方嘉盛

变更后 12,731.04

深圳市光焰供应链有

限公司

2 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项目

变更前 8,112.87 东方嘉盛

变更后 8,112.87

深圳市光焰供应链有

限公司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具体原因

盐田综合保税区身处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地带，也是公司积极拓展“一带一路” 全球供

应链协同平台的关键区域纽带。“互联网综合物流服务项目”及“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项目”

作为“一带一路” 全球供应链协同平台的重要实施内容，依托盐田综合保税区的区位优势及

政策优势，进一步完善公司现有的运营网络，更好地为广大客户提供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节约

公司运营成本，节约项目资金。

三、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项目实施主体， 是公司根据行业发展形势以及经营和未来长远发展的考虑，实

现股东投资最大经济效益化及利益最大化。 公司本次将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其全资子公司，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广大投资者利益

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中“互联网综合物流服务项目” 及“跨境

电商供应链管理项目”的实施主体之事项已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公司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基于行业发展形势和公司未来经营发展角度考虑， 变更 “互联网综合物流服务项

目”及“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项目”实施主体。 该事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影响，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机构对上述变更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

孔少锋

叶建中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沃华医药 股票代码 0021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涛 都培田

办公地址

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梨

园街 3517号

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梨

园街 3517号

电话 0536－8553373 0536－8553373

电子信箱 dongmi_002107@163.com zhengdai_002107@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57,989,088.87 325,260,755.29 1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7,948,031.70 35,909,711.97 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7,301,842.18 34,736,316.45 7.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2,775,685.50 53,242,613.44 -38.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1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10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9% 7.08% -0.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25,831,860.45 855,495,508.77 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86,342,156.12 548,394,124.42 6.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70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中证万融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27%

181,341,

477

张戈 境内自然人 1.74% 6,286,720 4,715,040

赵军 境内自然人 1.47% 5,316,834 3,987,625

张法忠 境内自然人 1.03% 3,724,309 2,793,232

刘增 境内自然人 0.61% 2,187,300

谢玉玲 境内自然人 0.39% 1,411,944

石建军 境内自然人 0.32% 1,144,961

毛蓉开 境内自然人 0.27% 969,900

冯碧群 境内自然人 0.25% 894,713

魏劼祎 境内自然人 0.23% 838,4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北京中证万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赵军、张戈、张法

忠等四名发起人股东之间，四名发起人股东与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人。

2、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

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当前，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监管政策密集出台，医药行业挑战与机遇并存。 报告

期内，公司积极适应新常态，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实现营业总收入 35,798.91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10.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94.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68%。

上半年，公司战略实施情况如下：

1、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在企业文化的指引

下，强化以基层市场为主导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建立合规化专业学术推广模式，加大基层市

场的扩展与精耕细作；二是依托独家品种与非独家品种组合成强大的产品库、产品线、产品

包，深化资源共享协同增效，推动心可舒、脑血疏口服液等品种实现稳步增长；三是密切与权

威学会机构合作，开展专业化学术推广活动，其中与中华医学会合作大型学术会议 8场；四是

积极与相关领域专家合作，开展循证医学研究，通过学术研究创品牌，沃华心可舒进入《心血

管疾病预防与康复临床路径丛书》、《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中医诊疗专家共识》、《中西医结

合 I期心脏康复共识》。

2、研发方面

为确保公司主导产品可以得到强有力的临床学术支持，早日突破新品种销量瓶颈，公司

药品研发资金每年都有较大投入，报告期内有 2 个正在申报的医药专利项目，公司研发项目

主要围绕核心产品心可舒片、脑血疏口服液、通络化痰胶囊、参枝苓口服液、骨疏康颗粒（胶

囊）、荷丹片等开展上市后再评价研究、关键工艺提升研究、产品质量控制体系研究等。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丹参深度开发、产业升级关键技术研究和科技示范” 、“沃华心

可舒片治疗冠心病的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研究” 、“鸢都产业领军人才项目” 等项目已

获得有关主管机构立项，目前均按照既定计划顺利实施。

3、生产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四保一降：保供应、保质量、保安全、保稳定、降成本” 持续优化工厂

管理，完成一系列改造项目，进一步提高了产能；加强产销衔接，提升生产计划管理水平，通

过强化生产调度管理、设备管理等一系列管理的动作，保证了产品的市场供应；强化质量监

督与车间QC职能，提高质量控制、现场与生产管理水平，通过内训与外训相结合的方式，加

强质量与生产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不断优化覆盖产品全生产周期的质量保证体系，严格

把关各环节质量控制点，确保产品合格率 100%；生产过程实行精细化管理，层层分解各类指

标，严格控制物料、能源消耗，通过市场调研、网络询价、共享药材价格信息等多种方式，跟踪

药材市场走势，适时把握采购时机，控制采购成本。

4、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以“资源共享年”为契机，要求每一位管理者、每一位员工都从核心使命、

核心价值观出发，把每个细节做好、做精确、做到极致，全面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主要做了

以下工作：一是持续梳理制度、流程、模板，推动“管理制度化、制度表格化、表格信息化；二是

围绕共同的核心使命、核心价值观，依托共同的核心战略、组织架构和管理工具，从研发、生

产、销售和管理等方面大力推动和深化资源共享、协同增效；三是把精细化管理与复利思维

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复利思维、树立复利思维，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丙贤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07� � � �证券简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2018-023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8年 7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7 月 6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

式发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5名，实参与表决监事 5

名。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经认真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8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认真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07� � � �证券简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2018-022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8年 7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7 月 6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

式发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名，实参与表决董事 9

名。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

投资者查阅，《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供投

资者查阅。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8 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的《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一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

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岩石 600696 ST匹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慧芳 胥驰骋

电话 021-80133216 021-80133216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林路 357号 26

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林路 357号 26

层

电子信箱 IRM600696@163.com IRM600696@163.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731,555,225.98 813,049,565.38 -1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90,457,435.55 276,632,785.55 5.0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860,358.72 61,045,114.85 -92.04

营业收入 66,308,223.69 75,481,639.68 -1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688,132.50 5,432,891.45 15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082,707.36 -2,996,23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83 2.08 增加 2.7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4 0.02 1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4 0.02 100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1,75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五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7 36,455,584 0 无

上海五牛亥尊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5.97 20,314,886 0 无

匹凸匹（中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87 20,000,000 0 无

张丽娟

境内自然

人

4.31 14,686,326 0 无

上海五牛御勉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4.17 14,184,900 0 无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天高

资本 20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15 7,307,239 0 无

杨春菊

境内自然

人

1.23 4,172,459 0 无

上海五牛政尊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1.06 3,612,000 0 无

鲍再林

境内自然

人

1.04 3,557,284 0 无

陈嘉华

境内自然

人

1.01 3,424,13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五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匹凸匹（中

国）有限公司、上海五牛亥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五

牛御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天

高资本 20号单一资金信托、上海五牛政尊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为一致行动人；其余股东公司并不知晓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大宗商品贸易业务有序开展，通过套期保值业务的开展有效控制了贸易

业务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同时开展融资租赁与商业保理业务，业务所覆盖的医疗、工业、房地

产与其他行业领域融资需求较大。 上半年，公司加大保理业务开展力度，报告期内，商业保理

业务实现收入 3,143.43万元，融资租赁业务实现收入 508.73万元。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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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荣获 2018 年度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创新成果盘古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收到

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兴发” ）的告知函，告知函内容为：

中电兴发申报的贵州省六盘水“天网” 工程总集成项目近日荣获 2018 年度中国电子信息行

业创新成果（创新应用类）盘古奖。

本次获奖的贵州省六盘水市天网工程总集成项目，项目总投资 13.07 亿元，运营维护期

10年，建设范围覆盖六盘水市 5 个区县，36 个乡镇派出所，建设内容分为基础设施平台和技

术及业务平台建设两部分，在基础设施平台建设方面，完成了全市 12700 余路高清视频监控

点和 1000余路智能报警点、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和基层派出所共 42 个中心机房、以及配套的

三层架构网络等内容的建设；在技术及业务平台方面，研发和完善了市公安局多个业务警种

的城市报警与视频监控平台、三台合一系统、警用地理信息系统等 20 多个信息化应用系统

和平台，充分融合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并采用分布式架构部署视频监控数据处理与存储平

台，数据总容量超过 18PB。

该项目是中国目前单一最大的智慧社会治理项目，真正实现了跨地区、跨部门、跨业务

的信息融合与应用，已成为中国全方位、立体化智慧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标杆。 该项目一系

列核心系统和关键技术的建成和融合运用，为破解六盘水治安维稳和城市管理的热点、难点

问题，起到了极大的保障性支撑作用，为六盘水全市大视频平台、公安大情报业务系统、大安

防实战应用系统、“五情联动”创新警务模式等的集成与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此次荣誉的获得，是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对公司自主核心技术、产品及全面解决方

案创新应用能力的极大肯定，将进一步促进公司完善智慧平安城市及“天网” 工程解决方

案，进一步提高公司在智慧平安城市、公共安全及“天网” 工程领域的市场影响力及示范作

用，进一步促进公司做强、做大在智慧城市大基础、大政务、大视频以及智慧用能等方面大应

用“四大” ，进一步提高公司在智慧城市的运行效率并不断精益求精地复制，更好地专注于

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投资与运营服务，公司将继续以创新驱动推进品牌建设，朝着“中国最

好的智慧城市建设与运营服务商” 和行业龙头品牌地位的目标努力奋斗。提醒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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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6月 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披露了《2018 年

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公司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0.24%

至 300.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50万元至 200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341%�-�381%

盈利：49.88万元

盈利：220万元–24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系公司投资收益与政府补助同比增加，导致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的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2、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

3、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并对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7月 20日

2018年 7 月 2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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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696� � � �公司简称：ST岩石

半年度

报告摘要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107�证券简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2018-024

半年度

报告摘要


